
法規名稱：(廢)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動態登記填報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82 年 10 月 18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82年 10月 18日臺北市政府府法三字第 82080761號令發布廢止

第 1 條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動態登記之填報，特訂

定本辦法。

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公務人員動態係指經銓敘機關依法審定登記有案者，其事項如左

：

一、調任：指依公務人員任用法暨其他法律所規定調任同職等（或低職等）

    同性質而毋須再行審查資格之職務，但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之調任應另案

    依送審程序辦理。

二、改任：指機關改組或編制職稱變更改任同職等（或低職等）同性質而毋

    須再行審查資格之職務。

三、卸職：指辭職另有任用（包括「升等任用」）另候任用或裁撤資遣者。

四、退休、指依公務人員退休法退休者。

五、退職：指依僱員管理規則退職者。

六、兼職：指兼任本機關組織法規所定之兼職者。

七、留職停薪：指應徵入伍出國進修或其他事故等呈奉核准者。

八、回職復薪：指留職停薪期滿回任原職務恢復支薪者。

九、更（冠）姓、改名、更正出生年月日及變更籍貫：指經依法奉准者。

十、勳章、獎章、獎狀：指有特殊功績經  總統或行政院或內政部頒給者。

十一、撤職、休職、降級、減俸、記過、申誡：指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核定

      者。

十二、免職：指依考績法免職者。

十三、停職：指因案或其他事故依照規定停職者。



十四、復職：指停職後依照規定復職者。

十五、記大功（過）：指依照規定核定者。

十六、帶職帶薪出國進修：指經本府核准者。

十七、死亡。

第 3 條

在同一機關內調動服務單位人員，其原經銓敘之職務職等職系並無變更者，

由各機關自行登記免於填報動態。

第 4 條

原任職務經送審尚未審復而有第二條規定之動態發生者，除其原職審查不合

格或不予登記者外，應即於接獲銓敘機關審查通知時補報動態登記，並應於

動態登記書原因欄加註補報二字。

第 5 條

由甲機關調任乙機關未報調任動態登記復奉調任丙機關時，其動態登記應由

乙機關先行填報調任乙職務之動態登記，丙機關應俟其乙職務審定後再行補

報調任丙職務之動態登記。

第 6 條

技術人員如經審定以技術人員任用並具有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四條之任用資格

轉任普通職務時，得辦理動態登記，及銓定薦委任職等人因機關改組改為派

用人員時，准予填報動態登記無重須新送審。

第 7 條

凡應行報請動態登記人員應切實依照規定期限填報不得另行送審。

第 8 條

公務人員動態事項應於發生之一個月內報請登記。

第 9 條

公務人員動態登記書應依左列規定填寫：

一、分類職位公務人員原審或最後考績各欄填寫如左：



    （一）機關欄：填寫原任職務機關全銜。

    （二）職稱欄：填寫經銓敘機關審定或准予登記之原任職稱。

    （三）職位編號欄：填寫原職位編定之號碼。

    （四）結果欄：填寫經銓敘機關對於原任職務審定之結果如「合格實授

          」或「先予試用」等。

    （五）等級職欄：填寫銓敘機關對於原任職務審定之職等職級與職系如

          「五等五級社會行政職」。

    （六）俸階俸點欄：填寫經銓敘機關對於原任職務審定俸階之俸點，如

          係依法受懲戒處分而降級（階）減俸者，應以降敘俸階或俸點為

          準。

    （七）年月欄：填寫銓敘機關對於原任職務審定或最後考績年月、階級

          （階）或減俸填核定年月。

二、分類職位公務人員動態各欄填寫如左：

    （一）現任機關欄：填寫現任職務機關全銜。

    （二）現任職稱欄：填寫現任職務名稱。

    （三）現任職位編號欄：填寫現任職務編定之號碼。

    （四）擬敘等級職欄：填寫現任職務擬敘之職等、職級與職系。

    （五）擬敘俸階俸點欄：填寫現任職務擬敘之俸階、俸點。

    （六）原因欄：填寫所發生動態之事項及其案由，如係退休並應註明自

          願退休或命令退休。

    （七）動態年月日欄：填寫本府對於動態事實所核准之發文日期，但有

          特殊情形（如死亡、留辦交代、先行離職、應征入伍或機關改組

          等）必須以動態發生之日填報者得照實際日期填報並應於「原因

          」欄內註明。

三、簡薦委任公務人員動態各欄填寫如左：

    （一）「冊列字號」欄；免於填寫。



    （二）「原服務機關欄」：應填寫原任職務機關全銜。

    （三）「原任職務」欄：應填寫經銓敘機關審定或准予登記之原任職務

          。

    （四）「原審情形」欄」應將銓敘機關對於原任職務審定或准予登記之

          「年月」、「結果」、「等級」、「俸額」分別填入（原敘級俸

          應包括原職歷年考績考成奉准晉敘之級俸在內，如係依法受懲戒

          處分而降級減俸者，應以降敘級俸為準，本府核准之暫支薪額及

          年終成績考核所加支薪額均不得填報）。

    （五）「現任機關」、「現任職務」兩欄：應將所調任之現任職務及機

          關全銜分別填入（在同一機關內調任職務者其「現任機關」欄得

          填機關名稱如「本府」、「本局」、「本處」。「現任職務」欄

          內並應加註現任職務之擬敘等級俸額情形如調任同一職等職務得

          仍敘原級俸並應於該欄內加註「照原敘」三字。調任現任職務依

          照規定應敘之級俸低於原敘之級俸而予改支本職最高級俸仍照支

          原敘級俸者，應於該欄內加註改支本職最高級俸００元或仍支原

          敘級俸由高職等調任或降調低職等職務者應予改敘低職等最高級

          俸，如原任廉任職務調任委任職務者，應於該欄內加註改敘委任

          一級支俸００元）。

    （六）「原因」欄：應將所發生動態之事項及其案由填入，如係退休並

          應註明自願退休或命令退休。

    （七）「動態年月」欄：填寫本府對於動態事實所核准之發文日期，但

          有特殊情形（如死亡、留辦交代、先行離職、應徵入伍或機關改

          組等）必須以動態發生之日填報者，得照實際日期填報並應於「

          原因」欄內註明。

    （八）動態登記書內「受文者」三字之下凡屬填報委任薦任人員應填「

          銓敘部」，簡任人員應加填「行政院」一份。



    （九）登記書層轉機關各欄內之機關長官全銜應填寫機關全銜並應由填

          報機關依照第十一條規定程序填列報核（依照規定可逕報本府核

          轉者表內層轉機關欄則免填列）。

    （十）登記書表格式均應按規定標準製用，書表內各欄均應依照規定填

          列不得遺漏。

          人事、主計及保防工作人員動態登記書依各該人事管理系統之規

          定辦理。

第 10 條

各項動態登記填報程序及期限規定如左：

一、各項動態登記應依照規定填報，甲月之動態應於乙月五日以前依規定程

    序（附動態登記填報程序表）造報，不得漏報或延期報送。

二、依前款程序表規定應報由本府（或本府人事處）核轉各項動態登記案，

    應由負責填報機關填具動態登記書表（每人每事一份，如有層轉機關，

    應加填一份以便層轉機關抽存備查）層呈本府（或本府人事處）核轉。

三、甲機關人員調任乙機關職務者，其動態登記應由乙機關於奉調人員到職

    後予以填報，如不赴調、免職或奉准銷調者，亦應由乙機關填報不得漏

    報。

四、凡屬更（冠）姓、改名、更正出生年月日或變更籍貫之動態，應專案具

    文（呈文內應敘明更改姓名或變更籍貫法令依據核准之機關名稱暨日期

    、文號）並附繳現住地戶籍謄本一份層報本府核轉。

五、凡記大功（過）應填具公務人員記大功、記大過事實表層報本府核轉。

六、原任職務銓敘情形填報動態登記時，應附原審通知書、考績（成）令，

    如係臺灣省銓審會審定而調任或改任之現職動態，於報請改任時應附繳

    履歷表（表內應註明原職經銓審及考績或考成經過情形及奉准日期文號

    等）一份以憑轉報銓敘部。

七、層轉及最後核轉機關於收到所屬機關填報動態登記案件時，應即隨時審



    核轉報。

第 11 條

動態登記核定之階俸級如有異議時，應依照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俸給法或公務

人員俸給法施行細則規定專案申請複審。

第 12 條

本府人事處對於各機關填報公務人員動態登記，應設置考核登記冊，以備將

漏報、延期填報不實等情事隨時紀錄作為年終考核或平時議處之根據。前項

漏報、延期填報或填報不實者，應依分類職位公務人員考績法第十二條及同

法施行細則第十三條或公務人員考績法第八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九條規定視

情節輕重懲處之。

第 13 條

本辦法自公布日施行。


